金发改投资复〔2023〕61号

关于331省道前锋工区项目建议书的批复

金湖县交通运输局：

你单位报送的《关于申请批复331省道前锋工区项目建议书的请示》（金交计发〔2023〕5号）、项目登记信息单（项目代码：2306-320831-04-01-641872）及附件收悉，根据《金湖县2023年县级政府投资计划》（金政发〔2023〕14号）、县财政局《2023年金湖县政府投资项目资金安排情况说明》、县交通局《情况说明》等文件精神，批复如下： 

一、为了完善交通基础设施，拟同意你单位实施331省道前锋工区项目。

二、项目地点：331省道前锋工区。
三、主要建设内容：实施主体建筑500平方米-800平方米（三层含业务房、卫生间、监控室、机械库、备料库等）、料场200平方米-500平方米；道路黑色硬化，工区绿化（必须达到总面积的15%），场地硬化，路灯，监控等附属设施，独立卫生间。

四、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式：项目总投资约1000万元（包括可研、初步设计及概算、设计、代理、咨询、审计、监理、检测等服务费用及征收、工程施工、设备、装修等费用），资金来源为县财政预算安排。
本批复仅作为项目单位开展工作的依据，不得作为征收及拆迁的依据。请据此批复，委托资质单位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、初步设计及概算报我委审批，以推进项目建设。按照法律法规以及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有关规定做好相关工作，未经批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及概算，且未履行完各项法定程序，不得开工建设。本批复有效期两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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